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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先藕洁 见习记者 刘胤衡

日前，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 《四川

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将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起施行。相较 2019 年 3 月 20
日 出 台 的 《四 川 省 生 育 登 记 服 务 办 法》， 此 次

《办法》 主要修订了 4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取消了

是 否 结 婚 的 限 制 ； 二 是 取 消 了 生 育 数 量 的 限 制 ；

三 是 简 化 了 生 育 登 记 的 要 求 ；四是增加了信息共

享的要求。

此 《办法》 一出，在网上引起热议。有网民认

为 《办法》 中的生育登记就是“上户口”，生育登

记取消结婚限制是在鼓励非婚生子。一时间，“生

育登记”成为热搜话题。

“听说过，但不清楚”“不知道，因为我还没结

婚”⋯⋯日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上街头采访

年轻人对生育登记制度的看法，不少年轻人摇头表

示对该制度不甚了解，尤其分不清生育登记制度和

“上户口”之间的关系。

生育登记制度包括哪些方面内容？这一制度

主要起到哪些作用？公众对生育登记制度存在哪

些误区？

厦门大学教授蒋月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采访时解释称，生育登记是办理机构记录出生人口

信息的行政行为，是准确掌握居民生育状况和服务

需求、提供和享受妇幼保健等生育、卫生健康服务

的依据，更是人口统计监测的基本来源信息和依

据。“如今，生育登记强调客观性、中立性，不再

作为管控居民生育行为本身的手段和工具。”

“登记人可在孕后生育前办理生育登记，未办

理的应在子女出生后及时补办。”第十三届全国政

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认为，生育登

记制度在社会制度中扮演重要角色，公民在生育登

记后，可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生殖保健等生育政策

服务。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婚姻家事法律专家

张荆剖析说，如今的生育登记制度弱化了计划生育

时期人口生育管理的功能，更多承担起社会数据登

记、汇总统计、对比等功能。

张荆表示 ， 生 育 登 记 制 度 与 劳 动 法 中 个 体 生

育 保 护 原 则 、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等 内 容 息 息 相 关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大 多 数 省 市 在 生 育 登 记 中 明 确

提及需提交夫妻双方结婚证，所以一些单身妈妈

非 婚 生 育 时 因 没 有 准 生证，导致没能获得生育津

贴和法定产假”。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

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在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魏绍玲律师看来，生育登记制度的

主要职能是对新生儿的数量统计，如果生育登记必

须提交夫妻双方结婚证才能办理，是一种变相歧视

非婚生子女，有失公平。

有人将 《办法》 中的生育登记理解为“上户

口”。对此，黄绮指出，“生育登记”并非“上户

口”，生育登记制度与户口制度不同，生育登记是

在卫生健康相关部门办理，上户口则在公安机关户

政部门办理。生育登记可以通过网上登记，主要是

向公众宣传告知其有哪些权利、义务，也是卫生健

康管理部门对生育基本情况的了解。

蒋月分析说，户口是一种户籍管理制度，是国

家主管户政的行政机关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

信息的法律文件，是每个公民的身份证明。自然人

按户登记并出证，记载事项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

生日期、亲属关系、婚姻状况等，是确定自然人作

为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文件。“生育登记

不包含户籍内容，也不直接与户口挂钩。”她说。

张荆表示，户口制度履行社会管理职能，比如

人 口 的 户 口 登 记 迁 移 、 户 口 人 数 的 增 加 减 少 等 ，

“生育登记，可以理解为是户口登记的前端”。

《办法》 中提出“生育登记取消结婚限制”，更

惹得不少网友“吵”了起来，认为是在鼓励非婚生

子 。对 此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的 多 位 专 家 表

示，这一观点系误读。

四川省卫健委曾回应称，《办法》 并非鼓励不

结婚生孩子，而是为了保证“未婚先孕”人群的

权益，让其进行生育登记后就享有一些妇幼保健

的服务。

在黄绮看来，这一政策并非鼓励不结婚生孩

子，而是更理性地将生育和结婚松绑，对未婚先孕

人群进行生育登记，使其享有包括生育保险待遇、

生殖保健等生育政策服务。

“婚姻家庭质量、对婚姻情感价值理念的认识

等，都与这项政策无关。”张荆表示，生育登记制

度的本质，是国家统计监测人口和提供生育服务，

并非带有稳定家庭功能的作用，《办法》 是对公民

生育权的尊重和对未婚生育者的保护。

魏绍玲表示，《办法》 的出台是一个进步，更

多地从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障角度出发，而不是鼓

励 非 婚 生 子 ，“ 这 虽 不 能 真 正 改 变 单 亲 妈 妈 的 现

状，但至少帮助其在生育登记时没有太多阻碍”。

“一些未婚生育女性由于无法及时进行生育登

记，不可避免陷入多维困境，集中体现在无法正常

申 领 生 育 保 险 待 遇 和 享 受 产 假 等 方 面 。” 黄 绮 剖

析，未婚生育妇女因多重原因缺乏配偶或原生家庭

的照料与支持，以至于在生育过程及抚育幼儿过程

中，不得不暂停工作或主动辞职或被动失业，直接

失去就业收入或降低收入水平，会令她们的处境更

加艰难。

近年来，黄绮和一些政协委员呼吁非婚生子的

女性应获得与已婚女性在生育待遇上同等权益。在

上海市政协第十三届五次会议上，她和政协委员联

名提交了一份 《关于保障上海市未婚生育妇女享有

生育保险待遇的提案》，建议修改 《上海市城镇生

育保险办法》，保障未婚生育妇女享有生育保险待

遇，同时保障其依法享受产假等生育权益。

蒋月注意到，如今部分地方的生育登记规定已

作出调整，生育登记转变为一种公共服务，并不再

要求申报人提供结婚证，她希望国家立法机关尽快

修订生育保险法律、劳动法，让单身妈妈能享有生

育津贴及产假待遇等相应权益。

目前，安徽、广东等地的生育登记实施意见或

管理办法中，已不再将“是否已婚”作为进行生育

登记的前提条件。

街采中，不少年轻人分不清生育登记是不是“上户口”

松绑,让生育登记渐归职能本位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刘胤衡
记者 先藕洁

作为一名非婚妈妈，彭莉的生育之路感觉比

别人更艰难些。

她几乎在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按照规定，生

育子女应当办理生育登记。但是，在湖南卫健委官

网的生育登记系统中，登记的适用对象被限定在

了“夫妻”。彭莉没能顺利登记。

彭莉在一个小县城的工厂里做流水线女工，

尽管交着五险一金，但她被工厂的人事部门告知，

因为没法进行生育登记就难以享受生育保险相关

待遇。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生育保险是在职工因生

育子女而暂时中断劳动时，由国家和社会及时给

予生活保障和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主

要包括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当前，

多地将“已婚并进行了生育登记”作为享受生育

保险相关待遇的前置条件。

没有生育津贴、孩子又需要奶粉钱，彭莉坚

持工作到了生产前两周，终于在一个加班的深夜

被领班劝回了家。彭莉记得，领班告诉她，去生

孩子“相当于请一个月病假，回来的时候，你的

岗位应该已经被人顶替了”。

2022 年 11 月 ， 彭 莉 生 下 了 孩 子 ， 也 丢 了

工作。

现在彭莉的孩子已经 4 个月大了，她依然没

有进行生育登记，应该享受的生育保险相关待遇

也未有消息。

近日，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 《四川省

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

即将于今年 2 月 15 日正式实施，其中取消了对登

记对象是否结婚、生育数量等方面的限制条件。

四川的这一变化或许意味着，和彭莉一样的非婚

妈妈，能通过生育登记制度的改变而享受她们和

孩子应有的权益。

非婚妈妈被挡在生育登记门槛外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联系上 10 多位有

类似经历的妈妈，她们背后有着不同的故事，但有

一个共同的目标——顺利完成生育登记，争取自

己和孩子应得的权益。

有人在医院窗口被告知，必须有生育登记才

能享受生育保险报销。有人听单位行政部门说，申

请生育津贴必须有生育登记。

但她们在当地卫健委官网或政务 App 上，无

法完成生育登记。当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生育

登记制度的适用对象是“符合法定生育条件生育

子女的夫妻”，这群非婚妈妈们被挡在这道门槛

外。此外，在一些地区，生育登记是享受生育保险

待遇的必备材料。

除了怀孕带来的痛苦，这些非婚妈妈面临着

更大压力。2022 年 11 月，在江苏一家广告公司工

作的黄雅想要申请产假，公司的人力资源告诉她，

可以休产假，但按照医保局规定，没有生育登记，

就没有生育津贴。

根据 2014 年出台的《江苏省职工生育保险规

定》，生育津贴是职工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

产假或者计划生育手术休假期间获得的工资性补

偿。职工产假或者休假期间，享受的生育津贴低于

其产假或者休假前工资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予

以补足；高于其产假或者休假前工资的标准的，用

人单位不得截留。

没有生育津贴，黄雅只能继续在公司工作，否

则得放“无薪假”。

2022 年年底的一天中午，还在工位上的她羊

水破了，同事见状立即打了 120。十几分钟后，救

护车赶到。随行医生立刻处理，大量的羊水染湿了

她的衣服，陪她去医院的同事吓得哭了出来。万幸

的是，虽然孩子早产，但母子平安。

事实上，2022 年 8 月，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

司副司长刘娟明确表示，只要履行了生育保险的

缴费责任，国家层面在待遇享受方面没有门槛。

这表明非婚妈妈们在享受生育险相关待遇时并不

需要提供生育登记、结婚证等材料。

“有的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基于原计划

生育政策对女性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作出限制规

定，已不适应党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决策部署

和国家改革要求。”2022 年 9 月 7 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法工委法规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表示，全

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将推动有关方面深度开展涉

及计划生育内容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督促及时

消除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不当限制。

2023 年 1 月，《江苏省医疗保障局关于享受

生育保险待遇有关问题的通知》 中明确，用人单

位及其职工依法参加生育保险并按时足额缴纳生

育保险费，即可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但执

行时间仅追溯至 2022 年 9 月 7 日及以后生育的人

群。这意味着，2022 年 9 月 7 日之前生产的非婚

妈妈不能享受相应待遇。

“文件出台了一个月，相应申请流程还是没

改，去地方上一问三不知。”黄雅困惑地说。

2023 年 2 月，多位来自江苏的非婚妈妈向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她们所在的地市依然需要

完成生育登记才能享受相关生育待遇。

生育登记体现人口监测及生育服
务功能

“生育登记就是一项纯粹的管理生育人口的

工作，目前已有多省开展。”2023 年 1 月，在四

川 《办法》 出台后，四川卫健委工作人员向媒体

解释。

为何这项“纯粹的管理生育人口的工作”，成了

非婚妈妈们享受生育相关权益时的拦路虎呢？

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婚姻家事法律专

家张荆介绍，生育登记制度是由此前的准生证

（计划生育服务证）制度演变而来的。“此前，在一

个家庭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的时候，只有拥有

了准生证，才能享受生育后的一系列给予孩子

与家长的权益，如果没有准生证，给孩子上户

口 不 仅 会 遇 到 许多问题，还有可能要缴纳社会

抚养费。”

为配合全面二孩政策，2016 年 5 月，原国家卫

计委印发 《关于做好生育登记服务工作的指导意

见》，全面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准生证退出

历史舞台。

同年，广东省允许非婚妈妈进行生育登记，

《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生育登记和

再生育审批的暂行管理办法》 中规定，“未办理

结婚登记生育第一个和第二个子女的，按本办法

规定办理生育登记”。

2021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

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明确了生

育登记制度的职能，是为了“健全覆盖全人群、

全生命周期的人口监测体系，密切监测生育形势

和人口变动趋势”。

2021 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

完善生育登记制度的指导意见》 要求完善生育登

记流程，简化登记要求。这一意见发布后，多省

份开始优化相关规定。

2022 年 5 月 1 日，《广东省卫生健康委生育

登记管理办法》 正式施行，规定生育子女无须再

审批，实行全口径生育登记制度，以往的“生育

登记证明”更改为“生育登记凭证”，生育登记

凭证不作为相关生育行为是否符合 《广东省人口

与计划生育条例》 的依据。

2022 年 6 月，陕西省卫健委发布了 《陕西省

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明确夫妻生育子

女的，应当在怀孕后至孩子出生 6 个月之内办理

生育登记，同时“其他情形生育子女的，也可予

以生育登记”。

2023 年 1 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

法》 出台，四川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把生育登

记的重心转移到生育意愿和生育结果上来，回归

人口监测及生育服务本位。

“单身者也有生育权，每个人都有权利生育

自己的后代。”厦门大学教授蒋月表示。

但根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梳理，在许多省

份，生育登记制度仍然存在一些限制性的条件。

生育政策，理应包容各种群体

2020年 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中首次提出要“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

“传统观念认为小孩应该出生在已婚夫妻的

家庭，因为家庭对孩子的成长能给予最完整的保

护。因此，此前的生育政策对非婚妈妈基本未给

予 生 育 待 遇 保 护 。”第 十 三 届 全 国 政 协 委 员、上

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采访时指出。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多次组织开展涉及

计 划 生 育 内 容 的 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专项清

理工作，推动有关方面取消社会抚养费征收规定，

废止计划生育相关处罚、处分规定，将个人生育情

况与入学、入户、入职等相挂钩的有关规定，以及

享受生育保险待遇的不当限制性规定等。

四川卫健委工作人员表示，《办法》并非鼓励

不结婚生孩子，而是为了保证未婚生育人群的权

益。四川卫健委资料显示，公民办理生育登记后

可获得包括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增补叶酸以及孕产妇健康管理等免费服务。

就公众对于这一制度存在的误读，北京两高

律师事务所律师、婚姻家事法律专家张荆强调，

生育登记的本质与具有伦理色彩的非婚生育没

有因果关系，而是为了监测生育形势和人口变动

趋势，无法服务于婚姻的稳定性。“生育登记制度

并不是解决非婚生育的根本措施，也承担不了这

个职能。”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魏绍

玲律师认为四川《办法》的出台是一个进步，“它更

多地从保护非婚妈妈与其子女权益的角度出发，

虽不能真正改变单亲妈妈的现状，但能帮助其在

办理生育登记、享受相关待遇时清除一定阻碍”。

“履行了缴纳生育保险的义务，生孩子的时候

就应该享有相应权益。”一位非婚妈妈这样表达她

的期待，许多和她一样的非婚妈妈们，依然在等待

通过生育登记，获得应有的权益。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彭莉、黄雅为化名）

为 生 育 登 记“ 清 障 ”

资料来源：各省市卫健委网站，李树茁、刘晓兵《中国儿童出生登

记制度变迁研究》。 整理：刘胤衡 制图：程 璨

2023 年 2 月，江苏省“苏服办”App，可以进行生

育登记的几种情形。 受访者供图

2023 年 2 月，广东政务服务网，“未婚”列入可以进

行生育登记的情形。 受访者供图

2023 年 2 月，江苏南通一家医院，收费处标注了享受生育

保险的必备材料。 受访者供图


